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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徽 医 科 大 学 文 件  

 

 

 

 

 

 

关于印发《安徽医科大学校园一卡通资金管理
暂行办法（2019 年修订）》的通知 

 

各部门、各单位： 

《安徽医科大学校园一卡通资金管理暂行办法（2019 年修

订）》业经 2019年 12月 31日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

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安徽医科大学 

                                 2020年 1月 7日 

 
 
 

校财字„2020‟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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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医科大学校园一卡通资金管理 

暂行办法（2019 年修订） 
 

第一条 为加强我校校园一卡通（以下简称校园卡）资金管

理，按照国家有关政策和财务制度规定，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校园卡资金纳入学校财务统一监管，实行单独核算、

收支两条线管理。校财务处负责校园卡资金的归集、核算及划转。

学校现代教育技术中心负责校园卡系统的运行维护、卡片管理、

技术咨询与信息服务等工作，协助校财务处做好数据的采集和技

术支持工作。校后勤管理处（后勤集团）负责经营商户（以下简

称商户）的水电费管理等工作。 

第三条 校园卡收入是指在校园卡运营过程中产生的收益，包

括补卡、换卡时收取的工本费。 

第四条 校园卡支出是指在管理校园卡业务活动中发生的有

关费用，主要包括运行维护费及制卡成本费等开支。 

第五条 校园卡业务所形成的收入和支出实行收支两条线核

算，纳入学校预算管理。 

第六条 校园卡充值，是指向持卡人的校园卡个人账户增加资

金的行为，包括现金充值、自助圈存机充值、银行转账充值、校

内转账充值、支付宝等第三方充值。校园卡充值款须及时缴存学

校，及时入账。 

第七条 校园卡系统支持银行卡到校园卡的单向转账，不支持

校园卡与校园卡之间的转账，卡内资金可以消费，不能提现。通

过校园卡系统批量办理的学生补助充值或注销等业务，须及时打

印报表并办理财务入账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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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校园卡的消费，是指用户在商户终端机刷卡或使用网

上支付平台交易等消费行为。用户刷卡或在网上支付平台消费后，

持卡人账户资金减少，商户账户资金增加。 

（一）校园卡必须先存款后消费,不具备透支功能，校园卡内

的资金不计利息； 

（二）校园卡设置消费金额上限，每餐段时间内限额 50元。

消费限额凭个人密码在校园卡自助设备自行修改。 

第九条 校园卡退款 

（一）毕业生离校时，根据毕业生名册办理校园卡注销，毕

业生可自愿将余额全部或部分捐给学校，也可以全部退款，学校

将余额以批量转账等方式转入学生银行卡中； 

（二）职工调离、学生退学等需要取消校园卡消费功能的，

持卡人到财务处资金结算中心确认校园卡余额，填写结算退款单

后办理退款。 

第十条 校园卡的补卡和换卡，支持线上和线下两种模式，被

挂失的校园卡在申请补办新卡后，旧卡自动失效。 

（一）线上模式：持卡人至各校区自助补卡终端一体机凭二

代身份证或学工号进行验证补卡； 

（二）线下模式：填写校园卡申请登记表，携带有效身份证

件到财务处资金结算中心办理。 

第十一条 在校学生、教职工及其他经审批符合开卡条件的，

首张开户新卡免收工本费。补办、换卡需收取制卡工本费，制卡

工本费 12元/张（工本费根据制卡成本变化及时调整），由持卡人

自行缴纳。通过自助终端设备补卡的，系统将从持卡人账户扣划

工本费。 

第十二条 校园卡仅限持卡人本人持有，不得出借、转让、抵

押、涂改、伪造。凡使用校园卡和密码进行的各项业务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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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视为持卡人本人所为，各类交易所产生的电子信息记录均为该

项交易的有效凭据，持卡人应妥善保管好卡片和密码。 

第十三条 校园卡商户结算 

（一）商户结算一般每月一次，每月月初资金核算人员从校

园卡系统打印上月报表，并与商户确认核对； 

（二）根据合同及学校相关规定，扣除商户应上缴学校水电

费等费用，编制商户结算表，按规定流程审批； 

（三）财务处凭经审批的商户报表办理入账结算，划转营业

款； 

（四）商户应自觉遵守校园卡系统操作规范，不得违规脱机

消费。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校财务处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原《安徽医科大学校园

“一卡通”资金结算管理暂行规定》（校财字„2012‟29号）同

时废止。 

 

 

 

 

 

 

 

 

 

 

安徽医科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0年 1月 7日印发 
 


